
郵輪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附件（公主遊輪） 
 
本附件依照 郵輪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 內容 第三十六條（其他協議事項），經甲、乙雙方同意（或連同
乙方副署），為契約附件二、附件三、附件四之統整附件。 
 
詳列內容以對應定型化契約之條例： 
第十二條（因可歸責於旅行業之事由致無法成行） 

第十三條（旅遊開始前旅客任意解除契約及其責任） 

第十八條（旅客之變更權） 
甲乙雙方同意就本旅遊事項，依下列約定辦理。 
 
（一）遊輪行程之異動： 

1. 在出發前遊輪因不可抗力事件取消航程，遊輪公司將扣除已支付給第三方且不可退還的開支後，將
剩餘之金額退還於旅客。 

2. 遊輪公司基於環境之不可抗力因素或基於旅客安全考量，可於未事先通知的情況下，對行程中登船、
抵港／離港時間及停泊港口，做出必要的變更。若有上述的情況發生，遊輪公司及乙方不負任何退
款和賠償責任。 

 
（二）遊輪行程之預訂及繳付款項： 

1. 遊輪行程之訂位經確認後，甲方即應簽定契約並繳付訂金予乙方。 
2. 遊輪行程出發前９０天（含），甲方應繳付全額費用予旅行業者，始得保留艙位。 
3. 乙方未於上述規定期間內，收到甲方繳付之訂金或尾款，得將其預訂之艙位轉售。 
 
（三）遊輪行程之訂位變更、取消及罰則： 

1. 甲方繳付訂金予乙方確認其訂位後，若欲取消其遊輪行程，依以下規定收取取消費用： 
（1）甲方於出發前    90 天以上取消者，乙方將沒收甲方訂金為取消費用。 
（2）甲方於出發前 89天～60 天以上取消者，乙方將沒收甲方全額團費之２０％為取消費用。 
（3）甲方於出發前 59天～30 天以上取消者，乙方將沒收甲方全額團費之５０％為取消費用。 
（4）甲方於出發前 29天～15 天以上取消者，乙方將沒收甲方全額團費之７５％為取消費用。 
（5）甲方於出發前 14天（含）取消者，乙方將沒收甲方全額團費為取消費用。 

  依上述方式計算取消費用時，若需收取的費用金額低於全額訂金時，甲方取消費用仍以全額訂金計。 
  ＊＊ 若艙房類別特殊（如特定促銷活動），或航程為世界環球航線，相關規定依照船公司公告為主。 
2. 第三至四人（指定同房之第三至四位）訂金支付比照（二人一室）規定，若屬後期加入者，請於出

發前 90天需求，確認訂房後，其第三至四人之訂房變更、取消罰則，則依以上規定辦理之。 
3. 甲方若已訂位欲變更或取消，應以書面標示日期、內容，正式通知乙方，方為有效，以電話或口頭

告知者無效。若遇例假日，應提前通知乙方作業，以符合國際遊輪公司日期計算之規定。 
 
（四）遊輪訂位及名單規定／旅客之變更權： 

1. 甲方需於繳付訂金時，提供乙方正確艙房名單（有效清晰之護照影本或電子檔）及分房。 
2. 出發前 90天～30天，甲方欲更改名單或艙房分配，應付手續費每人新台幣 3,000元整。 
  出發前 30天內，將無法更動任何名字及艙房分配。 
3. 甲方若為雙重國藉身份時（持一國以上護照），遊輪名單必須為登船所用該本護照之姓名。 
 
（五）責任問題： 

1. 甲方須遵守各國法律，並持有有效護照及簽證。如因個人理由或簽證及護照問題，遭某一國家拒絕
入境，或被拒絕登船者，乙方概不負責。 

2. 甲方若因自身問題而被拒絕入境或拒絕登船者，其旅費恕不退還。若因此所需額外費用，如交通安
排、住宿等須由其個人負責，概與乙方無關。 

3. 甲方如有岸上觀光行程不參加者（包含延遲上岸及未上岸），視為自動放棄，恕無法退費。為顧及旅
客人身安全與相關問題，岸上觀光行程中如因個人因素離隊者，應對個人的行為負責。而未參加之
行程（含車費、餐飲、門票、小費等相關費用)，則視為自動放棄，不得要求乙方退費或補償。 

 
（六）其他事項： 

1. 懷孕（Pregnancy）如有在行程結束前即進入第２４週懷孕期之孕婦，恕無法接受其登船。 
2. 六個月以下之兒童，不得搭乘阿拉斯加、澳洲、紐西蘭、加拿大、新英格蘭、加勒比海、墨西哥、

歐洲以及巴拿馬運河之遊輪。未滿一歲之兒童，不得搭乘非洲、亞洲、南極洲、印度、南太平洋、
大溪地、夏威夷、南美洲、以及橫越大西洋及太平洋之遊輪。任何 21歲以下的乘客均必須有一位 21
歲以上之成年人同行。 

3. 其他未載明之注意事項，均依照公主遊輪（英商康年華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及乙方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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